
元智大學零用金管理辦法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教育部台(65)參字第2510號令公佈私立

學校會計制度準則設立之。為利本校零用

金之管理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依教育部台(65)參字第 

2510 號令公佈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準則設立之。 

法令更

修 

第二條 

零用金採定額預付制，額度為新台幣壹拾

伍萬元，由出納人員保管（或由總務主管另

指定專人負責）。各一級單位如需另保有零

用金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後，設置之，其額

度為新台幣壹萬元。之用途，以公務預算或

附屬單位預算所列之零星支出及支用代辦

經費之採購為限，不得移作他用。 

第二條 

零用金採定額預付制，額度

為新台幣壹拾伍萬元，由出

納人員保管（或由總務主管

另指定專人負責）。各一級

單位如需另保有零用金者，

得簽請校長核准後，設置

之，其額度為新台幣壹萬

元。 

明 確 規

範 零 用

金用途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零用金僅限於小額支出，及新

台幣伍仟元（含）以內者，若有超過伍仟元

需由零用金中立即支付者，得簽呈校長核

准後支付之。係因應緊急及各項零星支付

而設置，本校各單位零用金用以支付在一

定金額以下之經費支出，其使用以單筆新

台幣壹萬元(含)以下之小額支出為限，且

不得化整為零。 

第三條 

本零用金僅限於小額支出，

及新台幣伍仟元（含）以內

者，若有超過伍仟元需由零

用金中立即支付者，得簽呈

校長核准後支付之。 

提高小

額支出

上限 

第四條 

零用金之報銷，撥補每月以四次原則。支

用零用金，除因實際需要事先報經機關首

長核准者外，其每筆支付最高限額為新臺

幣一萬元。 

第四條 

零用金之報銷，撥補每月以

四次原則。 

刪 除 撥

補 次 數

限制 

第五條 

零用金管理員需妥善保存其經營之零用現

今及支出索取之原始憑證，並隨時將支付

情形登記於零用現金簿。 

計畫款項之支用，除零用金限額以下之小

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逕

付受款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

人員代領轉付，若有特殊情況，須先行預

借或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

理。 

第五條 

零用金管理員需妥善保存其

經營之零用現今及支出索取

之原始憑證，並隨時將支付

情形登記於零用現金簿。 

條 文 內

容變更，

依 主 管

機 關 規

定，除合

於 墊 付

外，款項

之支用，

逕 付 受

款人。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零用金報銷拾，零用金管理員需填零用金支

出明細表，並附上所有原始憑證，經總務主

管（或一級單位主管）簽章後，送交會計填

制傳票，經校長核准後，由出納開支票補

充之。 

無須保有零用金時，應辦理繳回程序，將

零用金全數繳回校庫。 

第六條 

零用金報銷拾，零用金管理員

需填零用金支出明細表，並附

上所有原始憑證，經總務主管

（或一級單位主管）簽章後，

送交會計填制傳票，經校長核

准後，由出納開支票補充之。 

條 文 內

容變更，

零 用 金

繳 回 程

序。  

第七條 

以零用金報支之單位自辦採購案件仍應依

正常採購程序辦理。 

零用金保管人因職務異動、離職，應妥善

辦理移交、變更保管人或繳回零用金；如

遇所屬單位整併變動，應依規定先辦理結

算繳回零用金，再重新簽請保有零用金。 

第七條 

以零用金報支之單位自辦採

購案件仍應依正常採購程序

辦理。 

條 文 內

容變更，

規 範 零

用 金 保

管 人 變

更 及 單

位 調 整

時 之 處

理方式。 

第八條 

會計人員得不定期查核零用現金簿與零用

金結存情形。 

零用金保管人，以本校專任人員為限；保

管人應妥慎保管零用金，不得任意挪用或

墊借。除因天災、事變等非人力所及因素

外，若有損失 時，應由零用金保管人負

責賠償。 

第八條 

會計人員得不定期查核零用

現金簿與零用金結存情形。 

條 文 內

容變更，

規 範 零

用 金 保

管 人 的

資 格 與

責任。 

第九條(新增條文) 

零用金之支用：請款人須檢附合法支付憑

證，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可支用。 

(新增條文) 新 增 條

文，規範

零 用 金

支 用 流

程。 

第十條(新增條文) 

零用金保管人應隨時登錄零用金之收支情

況及用途、金額及領用人，並應隨時清點

手存現金、已支付尚未結報之單據數額、

已支付已結報單據在途撥還數，以及各項

憑證收據數之合計數，是否與額定零用金

相符。 

(新增條文) 新 增 條

文，規範

零 用 金

保 管 人

的 監 控

與 管 理

責任。 

第十一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可

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

正時亦同。 

條次變

更。 

 

  



 

元智大學零用金管理辦法 

(修正後全文) 

79 年  7 月  10 日 第 78 -2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 年  2 月  12 日 第 113-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利本校零用金之管理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零用金之用途，以公務預算或附屬單位預算所列之零星支出及支用代辦經費之採購

為限，不得移作他用。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零用金係因應緊急及各項零星支付而設置，本校各單位零用金用以支付

在一定金額以下之經費支出，其使用以單筆新台幣壹萬元(含)以下之小額支出為限，

且不得化整為零。 

 

第四條 支用零用金，除因實際需要事先報經機關首長核准者外，其每筆支付最高限額為新

臺幣一萬元。 

 

第五條 計畫款項之支用，除零用金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逕

付受款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人員代領轉付，若有特殊情況，須先行預

借或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理。 

 

第六條 無須保有零用金時，應辦理繳回程序，將零用金全數繳回校庫。 

 

第七條 零用金保管人因職務異動、離職，應妥善辦理移交、變更保管人或繳回零用金；如

遇所屬單位整併變動，應依規定先辦理結算繳回零用金，再重新簽請保有零用金。 

 

第八條 零用金保管人，以本校專任人員為限；保管人應妥慎保管零用金，不得任意挪用或

墊借。除因天災、事變等非人力所及因素外，若有損失時，應由零用金保管人負責

賠償。 

 

第九條 零用金之支用：請款人須檢附合法支付憑證，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可支用。 

 

第十條 零用金保管人應隨時登錄零用金之收支情況及用途、金額及領用人，並應隨時清點

手存現金、已支付尚未結報之單據數額、已支付已結報單據在途撥還數，以及各項

憑證收據數之合計數，是否與額定零用金相符。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一：修正後條文 



  

元智大學零用金管理辦法 

79.07.10 七十八學年度第二十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教育部台(65)參字第 2510 號令公佈私立學校會計制度準則設立之。 

第二條 零用金採定額預付制，額度為新台幣壹拾伍萬元，由出納人員保管（或由總務主管另

指定專人負責）。各一級單位如需另保有零用金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後，設置之，其

額度為新台幣壹萬元。 

第三條 本零用金僅限於小額支出，及新台幣伍仟元（含）以內者，若有超過伍仟元需由零用

金中立即支付者，得簽呈校長核准後支付之。 

第四條 零用金之報銷，撥補每月以四次原則。 

第五條 零用金管理員需妥善保存其經營之零用現今及支出索取之原始憑證，並隨時將支付情

形登記於零用現金簿。 

第六條 零用金報銷拾，零用金管理員需填零用金支出明細表，並附上所有原始憑證，經總務主管

（或一級單位主管）簽章後，送交會計填制傳票，經校長核准後，由出納開支票補充

之。 

第七條 以零用金報支之單位自辦採購案件仍應依正常採購程序辦理。 

第八條 會計人員得不定期查核零用現金簿與零用金結存情形。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舊法規 


